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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與未成年子女生活，且未行使、負擔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

，可不列計家庭收入；一旦子女年滿 20 歲，離異父母雙方收入

須併計。」影響弱勢家庭醫病生計及就學權益，爰此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雙親離異後，依法已屬不同家庭，然《社會救助法》規定卻規定單親子女年滿 20 歲後須將

離異父母收入合併，不合情理。即便父母有扶養子女義務，為何子女 20 歲前不予以計算，

滿 20 歲後則須將離異父母雙方收入併計？許多子女 20 歲仍未大學畢業，無足夠工作能力

，仍需政府照顧。 

（五十一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台灣一級保育動物的台灣黑熊數量僅

存 200 餘隻，但同為瀕臨絕種動物的中國貓熊數量卻在中國

政府支援人工復育下成長至 2,000 隻，為台灣黑熊的 10 倍。

黑熊與貓熊的數量差距，顯見台灣政府漠視我國野生動物保

育，台灣黑熊存亡問題令人擔憂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黑熊為台灣一級保育動物，但至今台灣深山仍可發現捕獸夾夾斷黑熊手掌之景象，顯

見台灣非法狩獵問題仍未徹底根除。台灣黑熊不僅是瀕危動物，更曾於 2000 年當選台灣代

表性野生動物，政府應更加重視台灣黑熊之保育問題，莫讓人類及環境開發成為將野生動

物消滅殆盡的殺手。 

二、中國四川貓熊有 40 多處保護區，每 10 年動員上千人耗時 1 年進行「地毯式調查」，動員

國家力量保育貓熊。反觀台灣黑熊數量僅存 200 至 600 隻，每年卻僅投入 200 萬元保育經

費，保育規模相差甚遠，為不讓台灣重要業生動物資源消失殆盡，政府應廣為建設「台灣

黑熊保護區」並積極復育台灣黑熊。 

 

（五十二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配合《民法》修正，2008 年 5 月 23 日

起，結婚要新人到戶政事務所登記後才生效，但結婚登記居

然要到新人雙方其中一方「戶籍所在地」戶政事務所登記，

不像辦身分證到任一戶政事務所都能辦。為了完成人生大事

，新人們只能再跑一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登記，相當不便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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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基於便民、鼓勵婚育立場，開放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登記

結婚有其必要性，且以現在政府資訊化程度，戶政系統都全

國連線，應該無過多問題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政府現今鼓勵結婚，但對於忙碌的新人又多所限制，加上現在都網路時代，政府資訊都有連

線，為何不能就近在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，這樣大家中午午休也可以去辦理，不

用特地請假，才能達到政府鼓勵結婚的目的。 

（五十三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台灣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已 5 年多，隨

著陸客來台觀光人數持續成長，為提升旅遊品質，觀光局 6
月公布新修正規定，限制遊覽車平均每日行駛里程不得超過

250 公里，並對陸客進行總量管制，團客每日上限 5 千人、自

由行旅客上限 2 千人。旅遊業者批評，政府規定與實務脫節

，限制人數更是和發展觀光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，爰此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觀光局修正的「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旅遊團品質注意事項」，增訂遊覽

車平均每日行駛里程不得超過 250 公里、單日不得超過 300 公里。歐美國家對觀光交通安

全也非常重視，但都只限制遊覽車司機的每日工時，全球沒有一個國家是限制遊覽車 1 天

只能跑多少公里。這項規定根本沒有考慮到走高速公路，台北到高雄開高速公路只要 4、5

個小時，但到高雄後當天行程還沒開始，就已超過 1 天 300 公里的限制，政府的規定明顯

與實際操作脫節。 

二、全球各國都在搶觀光客，去年香港有 4 千萬人次觀光客到訪、新加坡 1 千 2 百萬人次、韓

國 1 千萬人次，惟有台灣把觀光客擋在門外，對陸客團採每日 5 千人、自由行客人每日 2

千人的總量管制；去年台灣觀光客造訪人數只有 731 萬人次，預估得再等 2 年到 2015 年，

才有機會擠進觀光客「千萬人次」俱樂部。若政府擔心因陸客太多擠爆景點影響旅遊品質

，應找出分流的作法，而不是限制人數。 

（五十四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單親又帶著 3 個小孩的莊小姐陳情，

今年 2 月從台南法院標得第四標由大眾銀行釋出的法拍屋，

向銀行貸款時，銀行告知是兇宅，包括大眾銀行在內，台南

所有的銀行，沒有一家銀行願意貸款給莊小姐。政府應建立

具公信力之兇宅資料庫外，並明確定義何謂兇宅及相關配套


